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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云安区府办〔2025〕5号

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云浮市云安区征地拆迁补偿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云浮市云安区征地拆迁补偿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

向区自然资源局反映。

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9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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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云安区征地拆迁补偿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云安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工作，维护被征

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及其他利害关系

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和谐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

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都杨镇按另行制定的补偿办法执行。

本区行政辖区内（都杨镇除外）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（含

回迁安置用地、设计变更新征用地、管线新迁移位置用地、工程

建设过程零星补征用地的），适用本办法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一、征地补偿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

（一）征地补偿标准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

云浮市人民政府最新公布的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。

（二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

1.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最新印发的相关标准执行。

2.果树、林木、苗圃等青苗补偿以亩为单位连片补偿后，间

种的其他作物不作重复补偿。

3.在同一土地种植面积内有多种果树及农作物混合种植时，

按最高标准类别计算补偿。确需分开核算补偿时，土地青苗的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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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额不得超过多种果树及农作物补偿的平均值。

4.黄花梨、罗汉松、沉香等名贵树种的移植补偿，委托具有

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。

5.古树名木认定或因公共利益需要等特殊原因确需移植古

树名木的，可参照有关文件执行。

（三）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通

过抢栽抢建等不正当方式增加补偿费用的，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房屋或者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种树、种草或者种植其他作物

等不予补偿。

（四）最新公布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中未列出补偿

标准的，可参照同类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予以适当补偿。对补偿种

类、补偿标准等协商不一致的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

估确定。

（五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，归其所有权人所有。

如遇所有权不明确或存在争议的情况，由所在地镇人民政府组织

调查，通过查阅历史档案、实地走访、证人证言等方式认定所有

权。协商不成的，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。

（六）国有、集体的公共设施用地，包括公路、农村道路、

机耕路、河涌、排灌渠、堤坝等土地，视实际情况给予补偿。

二、留用地安置

留用地安置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

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30 号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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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文件要求执行。

（一）留用地安置比例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

积（不包含征收后用于安置该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面积）

的 15%安排。留用地安排可采用土地安置、货币补偿、物业置换

等方式，采用何种方式以协商为准，具体安置和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

（二）征收土地用于农村基础设施、公益事业、拆迁安置、

旧村改造等建设，留用地安置比例按 10%安排，留用地安排鼓励

采用货币补偿，按不低于现行我区各镇的工业用地最低级别基准

地价标准执行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按低于 10%的比例安排留

用地的或不安排留用地的，由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《广东省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（粤府令 189 号）及其组织章程等

相关规定，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表决通过并出具书面意见后，

可按实际情况确定留用地安置比例或不安排留用地。

三、拆迁补偿标准

（一）属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的房屋

以及属青砖、红砖、泥砖瓦木结构及其他结构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

以《土地使用证》《不动产权证》及合法规划、施工手续（包括

但不限于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）为准，

按照最新公布的相关标准实施征收。

（二）迁移电力（杆、塔）、通讯、广播线（缆）以及输水

管道等专业管线的拆迁补偿，按照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

值下调 5%-10%进行补偿。如遇特殊情况，由所在地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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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解决。

四、回迁安置办法

（一）拆迁户回迁安置用地安排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上级

政策，落实宅基地“一户一宅”规定，以《土地使用证》《不动

产权证》或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为基础，按拆迁主屋实建占地面积计算回迁

地，原则上以 1:1 的比例就近安置，最大不超过 150 平方米，超

过部分不予安排回迁地，按 500 元/㎡的标准作货币补偿。回迁

地集中安排的，由拆迁安置单位负责“三通一平”建设。选择自

行选址回迁的，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，可按拆迁主屋实建占地

面积 800 元/㎡的标准或按评估价进行补偿。相关部门按有关规

定办理用地及报建手续。

（二）拆迁户原住房面积少、人均住宅用地不足 10 平方米

的，由个人提出申请，按相关规定逐级上报申请增加住宅建设用

地，申请增加的用地面积按有关规定缴费。

（三）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为国有建设用地的，通过置换或评

估价值补偿。

（四）临时安置费：（1）拆迁现住房屋的，一次性补助搬运

费 3000 元/户；拆迁无人居住的空闲房屋或非全家主要现住房屋

的，一次性补助搬运费 500 元/间。（2）拆迁户签订协议并搬出

被拆迁房屋之日起，以户口簿登记人口数为准，每户按【（500

元/月 + 200 元/人·月×人数）×安置过渡期（月数）】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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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发一次性临时安置费，自行解决住宿问题。

（五）拆迁户自签订拆迁协议之日起 60 日内，必须自行完

成举家搬迁，并将其被征收的房屋、其他地上建筑物、地上附着

物等交付拆迁单位处理；逾期未搬迁的，按征收拆迁协议的约定

或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（六）原为住宅用途的平房、瓦房、从事经营等老旧房屋以

及宗祠、猪舍、鸡舍、闲杂房、农村简易厕所土地、无地上建筑

物的农村宅基地（含村内五边地），经测量核实并公示 5 个工作

日后，无争议的，按500元/㎡的标准进行补偿，不予安排回迁地。

（七）已办理宅基地《土地使用证》《不动产权证》或《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证》，已动工未建成的，由拆迁单位与拆迁户实地丈量核实，无

砂浆砌筑的，按 300 元/m³的标准进行补偿；砂浆砌筑的，按 380

元/m³的标准进行补偿；钢筋混凝土地基的，按 800 元/m³的标准

进行补偿。材料价格浮动时，可按省现行同类结构预算的 80%补

偿工料费。自行选址回迁安置时，土地按原属地类标准补偿；集

中回迁安置时，按本标准第四点（一）项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八）房屋主体有部分建筑被列入拆迁红线内的，回迁地安

排以《土地使用证》面积为准，未办理《土地使用证》或用地手

续正在办理的，按实际建筑占地面积计算，违法建筑除外。

（九）回迁安置地不得安排在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规划控

制线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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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为鼓励提前配合拆迁工作，按征收协议或征收单位约

定时限内完成搬迁的，以户为单位给予相应奖励：（1）30 日（含）

内完成的，奖励 2 万元/户。（2）超过 30 日但不超 60 日（含）

内完成的，奖励 1 万元/户。（3）超过 60 日完成的，不予奖励。

（二）已办理相关土地权证的农村宅基地，以权证载明的面

积，按 100 元/㎡的标准补偿办证费用。

（三）有权属争议的土地和附着物，在未解决争议之前，其

土地、拆迁补偿费暂由区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提请公证提存，待确

认权属后兑现补偿，不能影响征地拆迁工作及工程建设。

（四）征地拆迁补偿款的分配由被征收对象自行协商处理，

如协商不成的，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
（五）本办法未尽事宜由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。

（六）本办法自 2025 年 9 月 2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9 月 26 日。执行过程中，如与上级规范性文件冲突的，以最

新上级规范性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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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办，区人大办,区政协办,区纪委办,区人武部,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上级驻云安单位，各人民团体。

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25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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